
据 统 计 ， 2017 年 9 月 至

2018年3月，中信公证处在诉讼

服 务 中 心 共 接 受 实 名 咨 询 近

2000 多人次，制作法律文书

1760 余件，辅助法院信息查询

320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

当事人也非常愿意走公证参与

调解这条路，一方面节约了诉

讼 成 本 ； 另 一 方 面 减 少 了 时

间、精力的投入。比如民间债

务纠纷，诉讼时间较长，当事

人 往 往 还 需 要 支 出 律 师 代 理

费、保全费、鉴定费及诉讼费

等，如果公证介入调解，并且

出具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

书，使得部分民间债务纠纷可

直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孙晓鹏表示，公证的自身属

性在参与法院调解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先天优势，公证中立的地

位使得主持调解更易为纠纷各方

当事人接受，公证人法律专业性

有利于调解的依法规范以及调解

过程中的正确阐释法律、教育疏

导说服，契合调解的角色定位。

孙晓鹏说，不仅如此，与普

通的形式审查不同，公证审查实

行的是实质审查。目前，公证机

构可以直接利用相关数据库查询

车辆登记信息、法人信息、房产

登记信息、户籍信息、出生证明

信息、婚姻信息、死亡信息、公

证遗嘱等信息。公证处工作人员

能够通过快速核查渠道查明相关

事实，大大方便了举证困难或一

方在外地等情况的当事人，也大

大提高了公证的效率。

孙晓鹏说：“公证参与调

解，不仅重新调整了公证人法律

定位，更拓展了公证服务领域，

为公证业务创新、体制改革开辟

了新路。”

吴将斌表示，公证参与法院

调解，一定程度解决了法官“调

审合一”、“调判不分”、一身两

任的制度性缺陷，更新了调解观

念，改进了调解方法，从而给法

院调解机制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直接效果就是减少了不必要的诉

累，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司

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实现多方共赢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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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证人员已移送司法评估

报告299项，参与司法拍卖303次，协助办

理过户裁定业务321项，网拍辅助工作平

均用时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

鹿城法院专委吴将斌在说到公证参与执行

后的效率时，感慨地说道。

腾房成功，是执行工作中的第一步，接

下来，对涉案的房产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

进行，比如审核、测绘、评估、拍卖、过户以

及最后的交付，一个正常的流程下来，需要

整整20个工作日以上。

“不仅所需的时间比较久，有些房产是

否能顺利交付和过户也是竞拍者非常担心

的。”中信公证处副主任孙晓鹏说，“我们

公证司法辅助办公室对法院执行局移送

的不动产资料进行审核把关，建立‘一房

一档案’，从而确保房产在拍卖成交以后能

够过户和交付。”

孙晓鹏介绍说，公证司法辅助办公室

在审核后对符合处置条件的房产，3个工作

日内移送评估小组进行评估，评估小组再

按照程序选定评估机构对房产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出具后，公证司法辅助办公室向

双方当事人和经办人送达评估报告书并与

申请人签订评估、拍卖告知书，对即将开始

的拍卖流程进行告知。当事人对评估结果

有异议的，可以向评估机构申请复评。

而公证处司法辅助办公室收到拍卖成

交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就要作出过户法律

文书，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送达解除查封的

法律文书，向买受人送达过户法律文书并

通知缴纳相应税费。

“这样一来，大大提升了法院的执行效

率。”吴将斌介绍说，“这当中，公证有力地

助推了司法拍卖成交量的提升。”据统计，

2017年鹿城法院司法网拍36.69亿元，网

拍率高达100%。

助力司法网拍

公证参与司法辅助的

除了在取证、保全等环节提供公证法

律服务外，鹿城法院与中信公证处还试水

提存公证业务，规范法院执行款项的支付。

“有时候，因为领受人的原因，导致法

院无法给付执行款，再加上一些腾空房产

的保证金，‘睡’在法院特定账户上的资金

越来越多。”夏益民说，“这导致当事人的部

分权益没法实现，也降低了法院执行案件

的执结率。”

遇到这些情况，法院可将因受领人原

因而无法给付的执行款项、腾空保证金、被

执行人安置补助费提存到公证处的专用提

存账户，公证处负责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只

需凭借相关材料到公证处提取执行款。

“这样一来，法院可节约大量的时间和

人力，从当事人的角度，有第三方的介入他

们会更加地安心和放心。”夏益民说。

那么，领取公证提存款究竟该如何办

理呢？

以保证金提存款的领取为例。保证人

完全履行保证义务的，凭法院的《领取提存

款通知书》、公证处出具的保证金提存公证

书，并持保证人的居民身份证（如为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需提供主体资格的证照及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即可向公证

处申领保证金，方便快捷。

如果保证人完全履行保证义务后，未

向公证处领取保证金，经公证处催告后仍

不领取的，则参照因领受人原因而无法

给付的其他执行款的提存规定，办理公

证提存。

“这是公证参与司法辅助后的业务延

伸。”孙晓鹏告诉记者。据了解，4月份，鹿

城法院已经有26个案件的执行款进入提

存公证程序，接下来还有望全面推行。

值得一提的是，公证参与司法辅助对

法院执行工作的促进，还体现在公证赋予

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上。

“鹿城法院很多执行案件是关于金融

领域的借款合同纠纷。”孙晓鹏介绍说。据

了解，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以

前置的方式预先赋予了民事与经济交往中

当事人之间具有给付内容的合同以强制执

行效力，如债务人违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的公证文书以及执行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

力，债权人有权直接单方面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这样一来，债权人就不用再次向法院

提起诉讼，不但简化了司法程序，还节省

了当事人的物力、人力、时间，目前公证赋

强这一职能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当事人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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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破解“执行难”为阳光透明执行保驾护航

参与法院调解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新探索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作为全省人均办案数最高的基层法院，温州鹿城法院为破解“执

行难”不懈努力：出台《关于落实“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细则》，细化42项

举措全力破解执行难题；建立违法制裁事务中心、建立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社区

曝光制度，采取停水、将公积金贷款纳入网拍按揭贷款平台等措施……2017年，

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为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为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攻坚战保驾护航。

童童的父母在她6岁的时候就

协议离婚了，按照当初的离婚协

议，童童由父亲负责抚养，但实际

上，童童一直跟随母亲生活。为了

方便童童就学和生活，今年初，童

童的母亲向鹿城法院提起变更抚

养关系纠纷诉讼，要求变更童童的

抚养权，附加条件是童童的父亲以

后不得探视女儿，并且童童成人后

不承担赡养父亲的义务。

鹿城法院收到这起纠纷诉讼

材料后，向入驻法院参与司法辅助

事务的中信公证处发出了诉前调

解委托函，对这起变更抚养关系纠

纷进行诉前调解。

两位公证处的特邀调解员在

了解案情、听取了童童父母的陈述

后，详细地解释了探望权、抚养权

及赡养义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

定，告知童童的父亲抚养权的变更

不能以探望权的实现为先决条件，

同时也提醒童童的母亲，即使抚养

权变更了，童童跟父亲的父女权利

义务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在

公证员耐心细致的解释下，童童父

母终于对变更抚养权达成一致，

并签署了《调解协议书》。当日，

公证人员将《调解协议书》及诉前

调解材料移交鹿城法院，法院当

即对《调解协议书》予以确认，出

具了《民事调解书》并送达当事

人。至此，一起诉至法院的变更

抚养权民事纠纷经公证人员诉前

调解后，得到圆满解决。

童童抚养权纠纷变更的案件

能顺利解决，是公证参与司法辅

助工作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公证被视为一项

预防纠纷的民事法律制度，但随着

公证改革的不断深入，公证制度已

不仅仅局限于预防纠纷，更逐渐成

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替代诉讼”的作用，而鹿城法院和

温州中信公证处的合作探索无疑

是省内第一个“吃螃蟹”的。

记者在鹿城法院了解到，公证

处专门派驻四名人员入驻法院设

立工作室，并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设立公证司法辅助事务窗口。对

家事纠纷案件，在鹿城法院立案庭

初步审查后，通过诉调中心移交公

证工作室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

具有给付内容协议的，由法院出具

民事调解书，或者由公证处出具赋

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此类案件

不再进入诉讼程序，实现公证替代

诉讼的作用。对当事人未能达成

协议或无法在公证调解中解决的

案件，由公证机构出具含有相关法

律事实和争议焦点的公证法律意

见书，将相关案件材料通过诉调中

心退还法院立案，法院原则上不再

进行调解，实现了公证提供司法辅

助的作用。

公证程序前置，促进了矛盾纠

纷的多元化解，缓解了法院“案多

人少”的压力。自开展公证与诉讼

对接工作以来，鹿城法院同期民事

纠纷案件明显下降，因诉调而发生

的信访、再审案件明显下降。截至

目前，中信公证处在鹿城法院参与

诉前调解案件合计74件，其中调

解成功48件。

缓解案多人少压力

2012年，温州市某银行与被告林某夫

妻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经鹿城法院

审理，判决林某夫妻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人民币290万元

及利息、逾期利息和复利，若被告未按期履

行给付义务，则依法拍卖、变卖被告位于温

州市鹿城区的房产一套，所得价款由银行

优先受偿。但判决生效后已4年，林某夫

妻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2017年8月，法院作出执行裁定，裁定

查封上述房屋并在林某夫妻未履行给付义

务情况下依法拍卖、变卖房屋。但在实际

执行工作中，法院遇到了障碍：林某在案发

前聘请张某作为家庭保姆照顾他们的小

孩，张某照顾了一段时间后就把小孩送交

给了雇主林某的父母，让自己的丈夫和3

个未成年子女都搬进这套被查封的房屋居

住，并以林某夫妻拖欠其工资为由强占房

屋。知道法院要来执行，张某更是将老家

的亲戚都叫来居住，拒绝腾空搬离。

执行陷入了僵局，被执行人与实际居

住人间可能存在雇佣关系中的佣金纠纷，

房屋中有未成年人居住，而且被执行人与

实际居住人的物品混杂难以区分。为使执

行工作不引发新的问题和矛盾，保护相关

人员的合法利益，鹿城法院决定请入驻法

院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中信公证处协助执

行。当年12月9日上午，公证员施某、金某

和两名公证员助理，会同执行法官及法院

指定清点人员来到被执行房产所在地。一

组公证员和助理随即开始拍照录像，另一

组公证员和助理制作现场工作记录。清点

完毕后，公证员、公证员助理和在场人员在

《现场物品清单明细表》和现场工作记录上

签名。回到公证处后，公证员施某就上述

保全证据出具了公证书，并送交法院 1

份。最终，这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在公证的参与下得以顺利执行。

鹿城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夏益民表示，在

强制执行工作中，对于执行现场财产较多、

当事人情绪容易激动、围观人员较多等复杂

的执行案件，引入公证机制，借助“第三方”

国家证明中立机构，既能最大程度保证执行

过程的客观真实、公开透明，又能减少涉执

纠纷的产生，取信于双方当事人，同时也能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法院的执行效率。

巧解腾房难

试水执行款提存公证

鹿城实践

按照鹿城法院与温州市中信

公证处签署的《关于公证参与人民

法院司法辅助事务合作框架协

议》，公证处可接受法院委托或委

派，对法院移交的事实简单、权利

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民商事纠纷

案件进行调解，就当事人婚姻状

况、亲属关系、财产状况、未成年

子女抚养情况、书面文书等进行

核实和调查取证，还可以办理证

据保全公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

执行效力公证、协议公证、家事协

议公证、法律文书公证送达、提存

公证、调查核实，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温州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进一步深化。

“公证参与法院司法辅助事

务，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

设的一项重要探索，也是温州贯

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及推进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新要求。”温州中

院副院长丁筱海在谈到公证参与

司法辅助时表示，公证机构通过

行使国家司法证明权，在预防纠

纷、减少诉讼，维护正常的经济、

民事活动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公证活动为法院审判工作

提供了裁判依据，促进了审判活

动依法高效进行，是社会纠纷多

元化解决的基础性司法资源，也

是法院司法辅助事务的重要承接

力量。

化解矛盾新抓手


